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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权益变动原因：因“福蓉转债”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的持股比例合计被动稀释超过1%，未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由本次权益
变动前的67.6435%减少至65.8207%，持股比例合计被动稀释1.8228%。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69号）同意，四川福蓉科
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7月 1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64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4,0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77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64,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福蓉转债”，债券代码“113672”。

根据《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公司
本次发行的“福蓉转债”自2024年1月2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
格为12.25元/股，目前转股价格为10.86元/股。

自转股首日2024年1月24日起截止2024年10月31日的转股期间，共有人
民币225,108,000元“福蓉转债”转为公司A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20,711,212
股。因此，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1：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权 益 变
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可转债转股导致总
股本变化而被动稀

释

名称

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日期

2024/1/24-2024/10/31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
通股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65
号

2024年10月31日

减持股数（股）

不适用

被动稀释比例
（%）

1.5219
备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2：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名称

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平潭综合试验区金井湾片区商
务营运中心

2024年10月31日

权 益 变
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可转债转股导致总
股本变化而被动稀

释

变动日期

2024/1/24-2024/10/31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
通股

减持股数（股）

不适用

被动稀释比例
（%）

0.3009
备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福 建 省 南 平 铝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冶 控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一 致 行 动 人 合
计

股份性质

无 限 售 条 件 流
通股

有 限 售 条 件 流
通股

小计

无 限 售 条 件 流
通股

有 限 售 条 件 流
通股

小计

无 限 售 条 件 流
通股

有 限 售 条 件 流
通股

本次变动前

股数（股）

382,735,990
/

382,735,990
75,677,102

/
75,677,102
458,413,092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6.4766
/

56.4766
11.1669

/
11.1669
67.6435

/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421,009,589
/

421,009,589
83,244,812

/
83,244,812
504,254,401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4.9547
/

54.9547
10.8660

/
10.8660
65.8207

/
备注：1、根据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1股，该方案于2024年6月实施完毕。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合计持股数由 458,413,092股变更为504,254,401股。2、上述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1.本次权益变动系“福蓉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未触及要约收购。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3.“福蓉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
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3327 证券简称：福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5
转债代码：113672 转债简称：福蓉转债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03276 证券简称：恒兴新材 公告编号：2024-055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29，由董事长提议

2024/10/28~2025/4/25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不适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
公司股份，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回购股份
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4-
05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公司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
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3276 证券简称：恒兴新材 公告编号：2024-054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4-
05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审议本次回购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10月2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宜兴市中港投资有限公司

宜兴港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浦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金
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千

宜兴市千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三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浦欣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苏商联
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恒秀

张翼

陈坚

持股数量（股）

97,500,000
13,000,000
11,999,998
6,630,000
6,500,000
4,000,001
4,000,001
3,900,000
2,470,000
2,454,79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46.95
6.26
5.78
3.19
3.13
1.93
1.93
1.88
1.19
1.18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

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上海金浦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金浦
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金浦欣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苏商联合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坚

潘剑青

单孟川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丁宝越

傅萍

高彩霞

高良群

持股数量（股）

6,809,688
4,000,001
2,454,791
2,357,269
1,999,898
1,168,341
390,000
354,140
320,000
300,68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3.28
1.93
1.18
1.14
0.96
0.56
0.19
0.17
0.15
0.14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

数量。

特此公告。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4-098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10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9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
交易日（即2024年10月2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蓝波

王雁萍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医药健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一组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大健康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
计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鑫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持有数量（股）

23,439,968
21,572,958
15,463,319
13,818,299
7,510,100
3,250,882
2,454,276
2,218,272
2,051,152
1,998,989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4.96
13.77
9.87
8.82
4.79
2.08
1.57
1.42
1.31
1.28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
量总数。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蓝波

王雁萍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医药健康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一组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大健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鑫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田泽训

持有数量（股）

23,439,968
21,572,958
15,463,319
7,510,100
3,250,882
2,454,276
2,218,272
2,051,152
1,998,989
1,992,900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比例（%）

16.66
15.33
10.99
5.34
2.31
1.74
1.58
1.46
1.42
1.42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
量总数。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4-099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20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2,0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4.8万股

0.48%
1,634.77万元

18.21元/股~23.0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所回购股份将在披

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择机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出售。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均

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80元/股（含）。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8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每个月的前

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公司将截至2024年10月31
日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748,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56,660,808股的0.48%，回购成

交的最低价格为 18.21 元/股，最高价格为 23.04 元/股，使用的资金总额为 1,
634.77万元。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帕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1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8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206,360股

1.37%
3,444.9440万元

11.73元/股~19.22元/股
一、第一期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月 27

日、2024年1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股份将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0.61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8日、2024年 1月 13日、2024年 1月 1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04）。

二、第一期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206,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7%，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19.22元/股，最低价为11.7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34,449,440.0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帕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2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8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43,104股

0.89%
18,429,470.72元

11.01元/股~15.64元/股
一、第三期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7日、

2024年 8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稳定股价，回购后的
股份将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45元/股（含），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回购期
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4年 8月 8日、2024年 8月 24日、2024年 8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68）、《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0）。

二、第三期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443,1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9%，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15.64元/股，最低价为11.0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18,429,470.7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周三）15:00至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互动交流●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11月 12日(周二)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 info@ace-sulfert.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10月2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进一
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公司将参加“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
体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届时公司将在线就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周三）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互动交流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刘忠义先生
总经理：卞文武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金昌粉女士
总会计师：吴宏艳女士
独立董事：代军勋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本次活动将采取网络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互动交流，
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11月 12日(周二)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 info@ace-sulfert.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管理部
电话：021-68596223
邮箱：info@ace-sulfer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332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4-075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25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5,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70万股

1.3856%
5,412.0376万元

9.1200元/股~14.080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7月 24日、

2024年8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不低于人
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的公司自筹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具体回购方案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5日及 2024年 8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咸亨国际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38,3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79%，成交的最高价为 14.0802元/股，最低价为 12.2538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3,105,195.98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856%，成交的最高价为14.0802元/股,最
低价为 9.120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4,120,376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
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4-066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20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000.00万元~8,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股

0.00%
0.00万元

0.00元/股~0.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9月19日，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燕东

微”）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8,
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20.07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

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37）以
及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自2024年9月19日（即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2024年10月31
日期间，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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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6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7,000万元~1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802,710股

1.42%
94,965,451.50元

15.39元/股~17.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议案》。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7,0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2,
0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3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和 2024年 5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及《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7）。

因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上述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3
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2.76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 2024年 6月
14日生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5,802,7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2%，购买的最高价为17.50元/股、
最低价为15.3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4,965,451.5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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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